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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教基〔2011〕7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扫盲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2010年，为实现“成人文盲率下降到8%以下，青壮年文盲率降到2%左右”的国家扫盲目标，迎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我省各地攻坚克难，采取有力措施开展扫盲教学，认真落实扫盲工作进展上报制度、工作检查制度和联络员制度，以倒计时的工作要求和竞跑冲刺的精神状态加大扫盲工作力度，巩固和发展扫盲成果，并积极配合统计部门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全省扫盲教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全面开展实质性扫盲教学活动，全省共有10.76万名扫盲对象脱盲，2010年扫盲教育任务完成率达153.7%，超出年度计划53.7个百分点；二是多渠道筹措扫盲经费1943万元，培训扫盲师资13680人。为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扫盲成果，进一步实现“到2015年，成人文盲率降低到6％以下，15－50周岁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1％左右”的目标要求，现就做好2011年扫盲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扫盲目标任务
按照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的“到2015年，成人文盲率降低到6%以下，15-50周岁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1%左右”的目标要求，我省扫盲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从2011年至2015年，成人文盲率每年需降低0.5个百分点。由于目前的“六普”数据尚未正式公布，根据2009年公布的我省成年文盲率9.25%的抽样数据测算，我省在2009年扫除9.73万名、2010年扫除10.76万名文盲的基础上，2011年还要扫除成人文盲3.1万，才能使成人文盲率降低到7.5%以下。为支持各地开展扫盲教学，我厅将给予适当经费补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巩固提高“两基”和建设人力资源强省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扫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我厅下达的扫盲计划（见附件）及时分解下达，切实落实好年度扫盲任务。

二、继续开展扫盲教学

2008年我省启动新一轮扫盲工作以来，共已扫除了25万名左右文盲，现有的文盲主要在农村，且分布更为分散。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文盲分布特点，把扫盲的责任落实到乡镇和村，加大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动员文盲参加学习的力度，采取集中办班、送教上门、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结合等方式继续开展扫盲教育。同时，要抓好城镇流动人口的扫盲工作，依托当地的学校“日校办夜校、一师兼两教”，扫除城镇流动人口中的文盲。
三、做好扫盲后的巩固提高工作
各地要在近两三年来有效开展扫盲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脱盲人员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继续教育，使脱盲人员巩固所学会的文字，掌握1－2项职业技能，具备公民所需要的基本文化知识和基本能力。要将扫盲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增加脱盲群众运用文字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复盲率应低于5％。
四、加强外来工文盲和残疾人文盲的扫盲教育

各地要注重开展外来工扫盲工作，建立外来工文盲档案，在外来工集中的地方，依托当地的小学、市民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举办“成人识字班”或“业余小学班”,利用晚上或双休日为扫盲对象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残疾人脱盲是扫盲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各地要加强对残疾人文盲的鉴定工作，组织动员具有学习能力的残疾人文盲到当地的特殊教育学校或残疾人康复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接受扫盲教育。
五、加大扫盲工作督导检查力度
扫盲工作已经纳入了我省“教育强县”“双高普九”和对县督导评估体系中，各设区市要运用督导、检查手段推动各县（区）开展扫盲教育，及时了解、统计、上报所辖县（市、区）扫盲工作情况。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督促乡镇（街道）、村（社区）完成扫盲任务，对扫盲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同时，要及时表彰奖励在扫盲教育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我厅将继续办好“省扫盲教育网站”，宣传扫盲政策、介绍扫盲经验、反映扫盲动态，推动全省深入开展扫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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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年福建省各设区市扫盲计划
	设区市
	全省合计
	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莆田
	三明
	南平
	龙岩
	宁德
	平潭综合

实验区

	扫盲人数

（人）
	31000
	1700
	1000
	3900
	3500
	4000
	5000
	1500
	5600
	4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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